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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區劃程序法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1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1400114501 號  

第 一 條  本法依中華民國憲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制定之。 

第 二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為縣（市）政府。 

第 三 條  本法所稱行政區劃，指直轄市、縣（市）或鄉（鎮、市、區）（以下

稱行政區域）之新設、廢止或調整。 

前項所稱行政區域之新設、廢止或調整，指下列情形之一： 

一、劃分一行政區域為二以上之行政區域。 

二、合併二以上行政區域之一部或全部為一行政區域。 

三、劃分一行政區域之一部併入另一行政區域。 

四、其他有關行政區域之調整。 

第 四 條  行政區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縣（市）改制或與其他直轄市、縣

（市）合併改制為直轄市，應依地方制度法之規定辦理外，得依本法規定

辦理行政區劃： 

一、配合政府層級或組織變更。 

二、因行政管轄之需要。 

三、配合國土發展。 

四、因地理環境變遷。 

五、因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或其他特殊情勢變更。 

海埔新生地、河川新生地或已設之行政區域有界線不明情形者，應由

相關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法辦理行政區劃。 

第 五 條  行政區劃應配合國土整體規劃，並考量下列因素： 

一、人口規模及成長趨勢。 

二、自然及人文資源之合理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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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山川、湖泊、海岸及海域之分布。 

四、族群特性及人文歷史脈絡。 

五、都會區、生活圈或生態圈之歸屬。 

六、選舉區之劃分。 

七、其他影響地方治理之事項。 

第 六 條  行政區劃，由下列機關提出： 

一、涉及直轄市或縣（市）之行政區劃者：中央主管機關或相關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二、涉及鄉（鎮、市）之行政區劃者：縣主管機關或相關鄉（鎮、市）

公所。 

三、涉及直轄市或市之區之行政區劃者：直轄市或市主管機關。但直

轄市山地原住民區之行政區劃，由直轄市主管機關或直轄市山地原

住民區公所提出。 

四、涉及直轄市或市之區、縣之鄉（鎮、市），與其他直轄市或市之

區、其他縣之鄉（鎮、市）之行政區劃者：相關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 

人民或團體就其戶籍、登記所在地之行政區域，得向前項該管機關提

出行政區劃建議。 

第 七 條  各級主管機關、鄉（鎮、市）公所或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公所提出行

政區劃前，應廣徵意見並擬訂行政區劃計畫草案，於相關行政區域內公開

展覽三十日，並應辦理公聽會；必要時，得辦理公民民意調查。 

前項行政區劃計畫草案，應載明第八條第二項第一款至第六款、第九

款、第十一款至第十三款規定之事項。 

有下列情形之一，須辦理各級行政區域調整者，得免依第一項規定辦

理公聽會： 

一、行政區域界線不整，有礙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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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籍、戶籍情形與行政區域界線不符。 

三、配合都市計畫或土地重劃，須調整行政區域界線且已納入依法辦

理公聽會之事由之一部者。 

四、行政區域內土地面積增加或減少，須調整行政區域界線。 

第一項廣徵意見之方式、公開展覽、公聽會與公民民意調查之辦理方

式、人民陳述意見之處理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八 條  各級主管機關、鄉（鎮、市）公所或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公所擬訂行

政區劃計畫時，除有前條第三項之情形外，應參酌前條第一項公聽會之意

見；如有辦理公民民意調查者，併應參酌之。 

前項行政區劃計畫，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行政區劃目標。 

二、行政區劃範圍。 

三、行政區劃原因。 

四、行政區劃計畫實施後之行政區域名稱。 

五、行政區劃計畫實施前後行政區域人口及面積。 

六、行政區劃計畫實施前後利弊得失分析。 

七、替代方案及其評估。 

八、公聽會與人民陳情之意見、參採情形及已辦理之公民民意調查之

分析報告。 

九、標註行政區劃計畫實施前後行政界線之行政區域圖。 

十、界線會勘情形。 

十一、行政區劃計畫實施後，相關機關（構）、學校組織變更、業務

調整、人員移撥、財產移轉及自治法規處理之規劃。 

十二、行政區劃計畫實施後，相關機關（構）、學校預算編製及執行

等事項之規劃原則。 

十三、其他有關行政區劃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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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條  涉及直轄市或縣（市）之行政區劃計畫，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者，應

送相關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徵詢其意見；由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擬訂者，應經該直轄市、縣（市）議會同意，涉及其他直轄市、縣

（市）行政區域之調整，並應送該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其議會同意。 

涉及鄉（鎮、市）之行政區劃計畫，由縣主管機關擬訂者，應送相關

鄉（鎮、市）公所徵詢其意見；由鄉（鎮、市）公所擬訂者，應經該鄉

（鎮、市）民代表會同意，涉及其他鄉（鎮、市）行政區域之調整，並應

送該鄉（鎮、市）公所及其代表會同意。 

涉及區之行政區劃計畫，應送該直轄市或市之議會徵詢其意見。但涉

及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之行政區劃計畫，由直轄市主管機關擬訂者，應送

該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公所徵詢其意見；由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公所擬訂

者，應經該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民代表會同意，涉及其他直轄市山地原住

民區行政區域之調整，並應送該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公所及其代表會同意。 

受徵詢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鄉（鎮、市、區）公所，應徵

詢該直轄市、縣（市）議會或代表會之意見，並連同該直轄市、縣（市）

議會或代表會之意見，併陳上級主管機關。涉及原住民族地區之鄉（鎮、

市、區）者，應併徵詢該計畫範圍內之原住民族部落代表之意見。 

第 十 條  行政區劃計畫，其審議及核定機關如下： 

一、涉及直轄市或縣（市）之行政區劃計畫：由中央主管機關審議通

過後，報行政院核定。 

二、涉及鄉（鎮、市、區）之行政區劃計畫：由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審議通過後，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前項核定，應包括實施日期；其日期應配合相關地方公職人員任期屆

滿之日。 

第一項第一款涉及直轄市或縣（市）之行政區劃計畫，審議機關之審

議期限及核定機關之決定期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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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收到行政區劃計畫次日起一百八十日內審議完

成；必要時，得予延長一次，延長以六十日為限。 

二、行政院應於收到中央主管機關陳報行政區劃計畫次日起六十日內

為核定與否之決定；必要時，得予延長一次，延長以六十日為限。 

第一項第二款涉及鄉（鎮、市、區）之行政區劃計畫，審議機關之審

議期限及核定機關之決定期限如下： 

一、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於收到行政區劃計畫次日起九十日

內審議完成；必要時，得予延長一次，延長以九十日為限。 

二、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收到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陳報行政區劃

計畫次日起六十日內為核定與否之決定；必要時，得予延長一次，

延長以六十日為限。 

第 十 一 條  各級主管機關為審議行政區劃計畫，應邀集學者、專家、社會公正人

士及相關行政機關之代表組成行政區劃審議會，以合議制方式辦理。 

前項成員人數十一人至二十五人，其中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人

數，不得少於總數三分之一。成員任一性別不得少於總數三分之一。但涉

及原住民族地區者，原住民族專家學者及當地部落代表不得少於總數三分

之一。 

各級主管機關應於第一項審議會會議結束後三十日內，於該機關網站

公開會議資料及紀錄。 

第一項行政區劃審議會之成員資格、條件、運作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十 二 條  涉及直轄市或縣（市）之行政區劃計畫，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收到行政

院核定公文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將行政區劃計畫發布，並公告其實施日期。 

涉及鄉（鎮、市、區）之行政區劃計畫，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應於收到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文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將行政區劃計畫發布

，並公告其實施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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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 條  各級主管機關於行政區劃計畫發布後，應會同相關機關辦理下列事項： 

一、關於業務移轉及交接事項。 

二、關於財產移轉及交接事項。 

三、關於業務、財產移轉及交接爭議協調事項。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事項。 

前項第二款財產，其移轉劃分原則如下： 

一、坐落行政區劃計畫實施後之行政區域內之原行政區域所屬不動產

，其產權移轉行政區劃計畫實施後之行政區域。 

二、原行政區域所屬機關（構）及學校改隸後，其經管之不動產，其

產權移轉行政區劃計畫實施後之行政區域。動產部分，除另有協議

，從其協議外，亦同。 

第一項移轉及交接之事項，應於行政區劃計畫實施前完成；未能於該

計畫實施前完成者，至遲應於該計畫實施之次日起六十日內完成。 

各級主管機關會同相關機關辦理第一項第三款事項，經協調仍無法解

決時，得報共同上級機關決定之。 

行政區劃計畫發布後相關行政區域內業務、財產之移轉、交接、爭議

協調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十 四 條  行政區劃計畫實施後，應由相關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會同相關

機關，依該計畫豎立界標、測繪界線與界標位置及計算面積，並繪具圖說

，於一百八十日內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十五 條  行政區劃計畫實施後，自治法規之處理原則如下： 

一、新設之行政區域，有繼續適用原行政區域自治法規之必要者，得

由新設之行政區域所屬之地方自治團體核定公告後繼續適用；其繼

續適用期間不得逾二年。 

二、廢止之行政區域，其自治法規，除依前款規定有繼續適用之必要

者外，應由新設之行政區域所屬之地方自治團體廢止。 



 
 7 

三、非屬前二款之情形者，原行政區域之自治法規，應由該地方自治

團體修正或廢止。 

第 十 六 條  行政區劃計畫實施後，相關行政區域之機關及所屬機關（構）、學校

預算之執行，依下列方式處理： 

一、其業務未移轉者：原機關（構）及學校依原列預算繼續執行。 

二、其業務經移轉者：承受機關（構）及學校仍以移轉前原列相關預

算繼續執行。 

各機關（構）及學校依前項規定執行預算，於無法因應時，報經各該

政府或公所核准，得在各該年度直轄市、縣（市）、鄉（鎮、市）總預算

相關預算項下調整支應，不受預算法第六十二條及第六十三條規定之限制。 

行政區劃計畫實施後新設之地方自治團體，其首年度總預算案之送達

、審議及未審議通過之預算執行措施準用地方制度法第四十條之一規定。 

第 十 七 條  行政區劃計畫實施後，相關行政區域之財政收支劃分調整日期、中央

法律與命令之適用及公務人員移撥等事項，準用地方制度法第八十七條之

三第二項及第五項至第九項規定。 

第十八 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九 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